附件3
《2026年宁波市民政局向社会组织

购买服务项目申报表》填写指南
一、封面
1.编号：申报表第一页右上角的“编号”由市民政局统一填写。

2.项目名称：为《2026年宁波市民政局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中的名称。

3.申报机构：填写申报机构的全称，并务必与登记证书上的信息一致。

4.项目负责人：即参与项目设计、监管、执行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需对项目有充分的了解。

5.填表日期：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二、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与封面项目名称保持一致。

2.项目实施地点：按照《2026年宁波市民政局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中拟涉及的服务区域填写。

3.项目受益人数：含受益人数或受益组织数，主要直接受益对象数，如果对间接受益对象数有预先估算，另外注明。  

4.项目周期：按照《2026年宁波市民政局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中的周期限定范围，以月数为单位填写，如：项目周期为七个月，则填写“7个月”。

5.项目预算：项目预算总额为申请资金与自筹资金之和，自筹资金数额不限，必须与申请资金一样专款专用。

三、申报机构信息

须核对机构信息与登记证书信息是否一致，开户银行、开户名、银行账号信息与银行开户许可证信息是否一致，机构负责人通讯方式是否有误。 

四、项目方案

1.项目背景：要清晰界定本项目在项目周期内可以服务到的人群或单位（含社会组织），请围绕“谁”“哪个区域内的”“有多少”“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问题”等方面填写。

2.需求分析：说明项目实施的必要性。要说明项目针对的问题，分析问题是否迫切需要解决，以及解决的方式和途径。

3.项目目标：即实施项目预期取得的成效，分总目标和分目标。

总目标：预计通过项目实施，预设项目针对性问题的改善程度，或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程度等，最终达成项目预期成效。

项目分目标：是对总目标的具体分解，包括受益对象及数量、服务内容及服务次数、解决的社会问题等，要量化可检验。

4.项目实施计划：实施内容、实施时间、实施地点、受益人数、负责人等内容需填写清楚。

实施内容：内容设计需为达成目标而服务。实施内容请务必包含主题、形式、服务对象数、工作人员数。

实施时间：可以具体到某个时间点（如：2026年*月*日），也可以是一个时间段（2026年*月）。

受益人数：填写直接受益人数或单位（含社会组织）数，如有间接受益人数，请说明人数。

负责人：填写项目主要负责人姓名。

总计活动次数：请核算开展活动的总次数，如小组活动*次，个案服务*人次。

五、项目团队的成员信息

内部团队成员请注明专业特长，外部团队请注明是否有相关协议（或合同）。

六、项目预算

按照业务费、管理费、其他费用（含税费）填写。

1.业务费

业务费按照不低于项目预算的75%编报。

业务费预算是指为了实现项目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人员劳务成本、志愿者补贴、培训及活动费等。

（1）人员劳务成本。必须列明具体事项，此处指具体参与项目实施的人员的劳务成本（按投入比例计入）。人员劳务成本的标准，可参照市物价局、市人社局规定的标准或者行业工资的标准编报；没有现行标准的，可参照上一年度市统计局颁布的相关行业在岗员工的平均工资编报。以人员劳务成本为主的项目，可按照不超过业务费的50%编报。

（2）志愿者补贴。原则上按照每人半天不超过50元/次的补贴标准编报。

（3）培训及活动费。包括讲课费、场地和设备租赁费等，其中讲课费参照甬财政发〔2019〕393号文件精神执行。

2.管理费

管理费按照不超过项目预算总支出10%的标准编报。

管理费是指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行政办公方面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管理费用。

（1）行政和项目管理人员费用。根据项目实施周期以及行政管理人员投入工作比分摊。
（2）办公费、物业管理费。根据项目实施周期按比例计入。

（3）差旅费。参照甬财政发〔2019〕392号和甬财政发〔2020〕1022号文件精神执行。

（4）邮电、修理费等。根据项目实施周期按比例计入。

（5）折旧费。

3.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按照不超过项目预算总支出15%的标准编报。

其他费用是指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费和管理费中的费用，包含税费。税费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提取编报。

对于必须购买固定资产的项目，其固定资产费用可列在“其他费用”中，并按照固定资产的项目周期折旧成本编报。

七、申报审核

申报单位：需盖申报的社会组织的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